关于陆河县县城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试行）（送审稿）

的起草说明
陆河县自然资源局起草了《陆河县县城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试行）（送审稿）》。现将该议题起草的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县城城镇开发边界内个人建房规划建设管理，规范个人建房建设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陆河县自然资源局起草了《陆河县县城城镇开发边界内规划建设管理暂行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
二、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年修订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修订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2〕10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版）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11修正）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修正）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2011修正）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建科〔2020〕38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5部门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建村〔2021〕45号）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
《关于印发<汕尾市关于加强经营性自建房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汕自建房办〔2023〕30号）

三、起草内容

《规定》的内容第一章是总则，界定实施范围、部门职责及不予审批内容；第二章是规划管理，控制个人建房的规模、退距、外立面风貌；第三章是审批程序，批后管理和规划条件核实、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及工程竣工验收；第四章是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各部门依职责的监督检查及违法查处；第五章是附则，进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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